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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社会管理的客体，应当是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和社会成员的物质与精神需求，而不是对公民的私人活动

和社会上的思想、文化的多样性加以过度的控管。党和政府无权垄断经济和社会生活，更不应垄断思想文化。执

政党和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职责是营造公平、正义、和谐的社会人际关系，在取得公众的认同和协助下，协调各

种社会群体的利益关系、权利与机会的平等关系，社会物质与精神资源的公平占有与分配关系，并为此制定相应

的法制，等等。 

  （二）维护社会秩序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由于权力不加制约就天生地有扩张性、专横性，特别是在社会管理领域，权力作为强势主体，面对弱势的公

民就易于侵犯其人权和公民权，因而必须“控制控制者”，把这些曾经是“领导一切”即控制社会一切的党政权

力本身首先控制起来，“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以遏制其不受法治与人权约束的专横。为此，在加强社会管理的

同时，还应谋求管理与保护的平衡，行政权力与人权和公民权利的平衡和互控。不能只是无制约地单向地扩大行

政权力，侵权越权。 

  各级行政机关必须严格依法行政，而且所依之法也必须是保障公民和公众权益的良法。近年一些地方和部门

为了维护本地方、本部门的权益，以法谋私，制定一些违法违宪的“红头文件”，号称依法行政，实际上是以非

法之法甚至以恶法行政，或者干脆违法行政，暴力执法，造成流血惨剧。这类“社会管理”不是化解而是加剧了

官民矛盾冲突，与建设和谐社会背道而驰。 

  （三）社会管理的社会化 

  社会管理也不能只是党和政府对社会的单向行政管制、政治控制，而需要着重依靠社会组织的自治和社会主

体协同党政共同治理。 

  目前我国提倡的社会管理模式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这是比过去有所改革和

进步的模式；但不应当以之作为唯一的模式和准则。我们还应当有多元化的管理模式。譬如国家与社会、政府与

公民和社会组织、国家公权力与社会组织公权利的互动互控、协同管理；进而由社会组织主导、政府辅助、公众

参与、社会自治的模式。后面两种优于单向的党政管理。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早就强调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理念和原则；要“通过多种渠道和

形式广泛集中民智”，“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度”，“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

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等等，这些都是十分明智和有远见的治国决策和社会管

理的方略。如果我们同时能重视对公民权及公民社会的公权利的保障，抓紧有关这类公权利的立法，使公民社会

的结社权、言论自由权、政治参与权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得到有序的畅通行使，使蕴藏在民众中的巨大社会潜力

得到充分的释放，必然大大有益于对国家治理，有利于社会管理，而且这比之基本制度的改革也较轻而易举。特

别是作为省、市基层政府在依法治理中，涉及基本政治制度层面的问题，很难或无权措手；而依法尊重和保障公

民和社会组织的公权利，在“为人民执政”过程中，采取四中全会决定所指出的“靠人民执政”的理念与方略，

就会事半功倍。 

  在当代世界各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国家—社会二元并存，多元利益群体日益形成的局面下，出现了权力

多元化和社会化的趋势。国家权力不再是控制社会生活的唯一手段与资源。作为社会主体的公民和社会组织，开

始拥有自己的一些物质与精神资源，从而也能运用这些资源，对社会与国家产生很大的影响力、支配力。这就是

公民社会的社会权力。它同国家权力是并存和互补互动的。 

  由于经济和科技的迅猛发展，社会利益诉求极其多样化和复杂化，政府的资源与能力有限，信息有时不免失



灵，政府权力鞭长莫及，加上官僚主义和腐败，留下许多未能做或不便做的公益事项，也有必要通过公民和社会

组织自动地运用它们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权力去弥补和救济。 

  非政府组织现在已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权力源。社会权力越来越多样化、分散化和强化。各种社会组织按其

性质与分工，分别拥有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有的还有宗教权力。政府已不是在所有领域都是唯一的

权力中心（当然仍然是治理社会的主导力量），很多社会事务已由社会组织运用其社会资源与社会权力来治理。

有些社会事务是政府不能或不愿做、不该做的，非政府组织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并且利用其资源优势，有些可

以比政府做得更好。它们的崛起还可以防止权力的过分集中，使权力多元化和社会化。 

  国家，即使是民主的法治国家，只能保障国家有序运转，并不能无遗漏地完全维护社会的公益和公正。民间

社会利用其资源与社会权力，可给予补救。特别是对社会的弱者和弱势群体给以扶助，对多样性的社会公益事业

自动地自愿地做出及时反应，对违反伦理道德的事以社会舆论的压力给予纠正，弘扬公共道德和服务精神，从而

也对社会精神文明建设起推进作用。 

  德国法兰克福有一个由一位70岁的老太太建立的协会，由她组织和指挥一些志愿人员，每天到面包房、旅馆

和市场去收集当天没有卖出去的面包、蔬菜和食品，再分给无家可归的穷人。这种“小事”“小惠”，是政府不

会也不屑去做的，这位老太太行使她结社的权利和这个协会的“社会权力”，对穷人却是活命的救助。（参阅德

国联邦议院副议长安杰·福尔默：《法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发展》，中德行政法研讨会论文，1999年，北京。） 

  至于一些社会中介组织、基层居民自治组织、社区服务组织等等，在协助政府承担许多社会公共事务和照顾

公民生老病死、失业后的再就业、化解婚姻家庭纠纷等等日常生活问题上，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上世纪50年代全国性社团只有44个。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目前正式登记的社会组织有45万个，备案

的社会组织25万个，实际存在300多万个，年均增长8%~10%。虽然这比之发达国家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数以百万计

的民间组织，按人口比例计算，差距是很大的。即使如此，我国这些民间组织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它们中大多

数是协助国家和政府治理社会、为社会谋福利的积极力量，也是防范国家权力腐败的制约力量。它们在汶川地震

以及北京奥运和其他公益救助事业和维权活动等方面已初显功力和良效。可惜这个雄厚的社会力量还处于潜在地

位，一些党政干部囿于传统的思维，还不愿或不敢放手鼓励民间社团的发展，不大尊重公民结社自由的宪法权

利，中国的民间组织的成长，还受到一些非必要的掣肘。迄今中国还没有一部由全国人大制定的、保障公民结社

自由的《结社法》或《社团法》（法律），而只有由国务院制定的、限于行政管理的《社团管理条例》（行政法

规）。迄今也没有新闻法、出版法等保障公民政治自由的法律。已有的一些民间社团还受到一些地方党政官员的

歧视与打压。有的党政干部甚至声言“公民社会”是国内外“敌对势力设置的陷阱”，这实属过度敏感和杞人之

虑，是不利于发挥民间组织的自主自治权力和协助政府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功能的。 

  鼓励和支持那些有益或无害的民间团体的发展，也有利于通过它们出面组织和引导群众的自发性活动，使之

转化为有序行为（如本是正当的、合法的游行示威，群众一时激于义愤，发生不法的打砸行为，则社会组织可以

出面加以引导和自律，这比动用警察直接出面干预要文明而顺当得多）。政府如果善于通过公民社会组织同邪恶

组织作斗争，对遏制民间邪恶势力与非法组织的横行，也可起到政府不可代替的作用。通过吸引群众、 

  特别是青年参加有益于身心的社会组织，还可以防止他们被邪恶组织所诱惑进去。如果工会在维护工人合法

权益上有一定的独立权力，则国企负责人侵吞股份、资产的行为、管理者腐败的行为、影响环境保护和资源浪费

行为等等，都可以通过工会得到不同程度的监督和遏制，而不必只靠国家的审计总署的单打。工人的利益主要应

该由工会捍卫。在对外关系上，有些事务也可以不必政府直接出面，而按国际惯例，由相关的民间组织来处理，

就可以回避许多在国际关系方面敏感的、碍难干预的事情。 

  总之，公民、公民社会是政府的助手而非对手，更非敌手。像韩国民主转型以后，过去被视为“反政府组

织”的民间社团，现今被当作政府的同盟者，由“敌手”成为帮手。政府应当自觉地运用公民社会中这些积极的

社会力量，使之支持、协助并监督政府依法、正当、有序地进行市政管理和执法运作。尊重和善于运用公民社会

和公众参与国家事务和管理社会的权利和能量，实是创新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形式和途径。 

  离开公民社会及其社会权力对国家和社会日益增长的作用，侈谈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实行民主宪政和社

会建设、社会改革、社会管理，是舍本逐末。现今执政党重新强调“联系群众”，就应当着重联系公民社会。脱

离或排斥公民社会，甚至加以抵制、打压，就不可能对社会管理有创新的改革和建立真正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 

  作者简介：郭道晖，现任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导师组成员，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最高人

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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